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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101 年上訴字第 246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2 月 2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訴字第24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忠發

選任辯護人　林長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

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18號中華民國101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1211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柯忠發明知未經許可，不得持有可發射

    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砲，竟基於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砲之犯意，於民國90年間某日，在位

    於臺東縣○○鄉○○段○○○○號土地之工寮內，收受其父柯

    安生（已死亡）所交付之土造長槍1支，無故持有可發射金

    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砲。嗣於101年6月3日下午4時15分

    許為警在上開工寮內執行搜索查獲，並扣得上開土造長槍1

    支及工業用彈底火藥36個、彈殼24個、鉛彈丸53粒等物，因

    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

    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砲罪等語。

二、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

    1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

    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則定有明文；

    所謂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係指法院審理結果，因證據法上

    之理由，認為被告犯罪嫌疑缺乏積極證據，以致未達有罪判

    決之確信程度而言；而其行為不罰者，乃指因實體刑法之理

    由，致欠缺刑法或其他刑事特別法之犯罪成立要件，除指法

    律特別明文規定之不罰事由外，兼指法律未規定處以刑罰之

    行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未

    經許可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砲罪嫌，無非

    係以刑案現場測繪圖、臺東縣警察局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1年8月16日刑鑑字第1010093569

    號鑑定書、刑案現場照片17張及扣案之土造長槍1枝、工業

    用彈底火藥36個、彈殼24個、鉛彈丸53粒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柯忠發就其持有上開土造長槍之事實固坦承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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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其辯護人則以：被告係排灣族原住民，其雖坦承持有土造

    長槍，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之規定，請求為無

    罪之諭知等語置辯。

五、經查:

(一)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

    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可

    ，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

    新臺幣2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

    不適用之。」明令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者，不適

    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申言之，原住民

    族群基於長期適應生活環境衍生出打獵捕魚之文化傳統，使

    打獵技能及精良工具成為原住民自我認同之重要象徵，獵槍

    除了具有經濟生活之意義外，更深化成為原住民各部落文化

    中的內涵，原住民族群之生活型態與經濟來源，雖隨著國家

    經濟型態轉變、社會整體發展，發生明顯重大之改變，但作

    為傳承原住民文化內涵象徵之打獵行為，則透過儀式化、休

    閒化、祭典化及部分生活工具化，而繼續留存於原住民部落

    文化中。此種以自製獵槍打獵之文化，自有別於將槍枝作為

    武器之其他族群文化，此所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

    第1項增訂免罰條文之意旨。

(二)又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下列立法過程，亦可得知其尊

    重多元文化之立法本旨:

（１）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72年6月27日公布施行，該條例

      第4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稱槍砲包括獵槍及其他可發射

      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第5條則明定「非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造、販賣、運輸、持有、寄

      藏或陳列槍砲、彈藥」，又未經許可，製造、持有獵槍及

      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分別依

      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3項、第10條第1項、第3項處斷，

      惟同條例第14條同時明定獵槍、魚槍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

      民之生活工具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條

      例上開所定，雖已有尊重原住民傳統生活習慣之旨意，然

      關於獵槍、魚槍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者，係

      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加以管理，而未經許可，製

      造、運輸或持有「獵槍」（按應指制式獵槍）、「自製之

      獵槍」（應指土造獵槍）者，仍應處以刑罰，而未予以除

      罪或阻卻違法。

（２）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雖歷經74年1月18日、79年7月16

      日、85年9月25日修正部分條文，然關於上開相關規定，

      乃修正為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由中央主管

      機關於同條例修正公布後6個月內訂定管理辦法，而專供

      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除獵槍、魚槍外，再增列刀

      械（參85年9月25日修正公布之第14條）。據此，內政部

      乃於86年3月24日頒佈「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槍魚槍刀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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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辦法」，該辦法第3條第2項所謂「專供生活習慣特殊

      國民生活工具」，即包括原住民於狩獵、祭典等場合所使

      用之獵槍在內；又依該辦法第4條至第6條規定，只要不具

      備該辦法第5條所定之消極條件，並完成警察機關之報備

      及發照手續後，即可自製或持有獵槍。換言之，原住民依

      前開管理辦法之規定，自製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乃至於持

      自製之獵槍入山狩獵，除有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情形外

      ，本非法所不許。

（３）立法者鑑於原住民未依前開管理辦法之規定，合法自製或

      持有獵槍致誤觸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重典之情形仍層出

      不窮，乃於86年11月24日再修正公布全文。於條例第20條

      第1項增訂「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陳列或持有

      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

      不適用前條（按第19條強制工作）之規定。」其立法說明

      略謂「基於原住民所自製之獵槍，係屬傳統習慣專供獵捕

      維生之生活工具，且其結構、性能及殺傷力均遠不如制式

      獵槍，惟恐原住民偶一不慎，即蹈法以第8條（製造、持

      有獵槍罪）或第11條相加，實嫌過苛，爰增訂得減輕或免

      除其刑規定，並得排除本條例強制工作之適用」。就原住

      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雖仍未

      予以除罪或阻卻違法，惟已明文規定應減輕或免除其刑．

      立法意旨顯已進一步尊重原住民之傳統生活習慣。

（４）嗣立法者再懍於原住民未依前揭管理辦法規定，合法自製

      及持有獵槍而觸法之情形一再發生，再於90年11月14日修

      正公布同條例，刪除同條例第23條之規定；修正同條例第

      20條，明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

      獵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漁槍，供

      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

      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前二項之許可申請、條件

      、期限、廢止、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立法意旨以「刪除『減輕或免除其刑

      』幾字，給予除罪化……因為既然屬於供作生活上及文化

      上工具之用，而無據為犯罪工具的意圖……以落實憲法增

      修條文及符合本條例多元化主義的政策目標與規範意旨」

      。可知此次修法主要目的乃在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

      11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及文化」之精神，落實保障原住民原有生活及文化習慣之

      立法政策，而明文宣示尊重原住民傳統生活及文化習慣之

      原則，允許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得製造、運輸或

      持有自製之獵槍，並改以行政管理方式，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管理辦法以規範許可事項，縱未經許可，製造、運

      輸、持有自製之獵槍，亦僅課以行政罰鍰，而正式將之除

      罪化。

(三)就本案槍枝是否為自製獵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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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修正之立法過程觀之

     ，其尊重原住民生活習俗，而將原住民自製槍枝之製造、

     持有等行為逐步除罪化。然為兼顧整體社會秩序維護，乃

     另外授權行政機關制定管理辦法。內政部乃於91年10月2日

     頒佈「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稱管理辦法

     ）。該辦法原本並未針對自製獵槍做出法規定義，但100年

     11月7日卻增訂第2條第3款，「自製獵槍：原住民依傳統習

     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具，由申請人自行獨力製造或與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報備地點協力

     製造完成，其結構、性能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

     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物射出。其填充物

     ：係指可填充於自製獵槍槍管內，遠小於槍管內徑之固體

     物，如玻璃片、彈丸等，供發射之用。」此項新增自製獵

     槍之定義，與內政部87年6月2日臺87警字第87701166號函

     說明：「原住民依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具，由

     申請人自行獨力製造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在警察

     分局核准之報備地點協力製造完成，以逐次由槍口裝填黑

     色火藥於槍管內，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之射出物

     射出，非使用具有彈頭、彈殼及火藥之子彈者。射出物：

     指供自製獵槍引爆槍管內火藥後發射之用，填充於槍管內

     ，遠小於槍管內徑之固體物，如玻璃片、彈丸等，且不含

     具有彈頭、彈殼及火藥之子彈」幾乎完全相同，將87年內

     政部函示內容引為100年之法規內容。然而槍砲彈藥刀械管

     理條例於90年修訂，增訂免除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之刑罰

     規定，主管機關卻將法律修正前之函示引為授權法規命令

     之內容，是否與立法修正之意旨完全相符，容有疑義。且

     前述管理辦法中所列自製獵槍之定義，除依照立法理由列

     出結構、功能外，尚要求「自行獨力製造或與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原住民製造」、「警察分局核准之報備地點協力製

     造完成」、「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等要件

     ，顯然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既將具有文化意涵之行為活

     動，透過定義性法規，轉換成為需要經過行政機關核准，

     不當干預人民文化活動，與立法原意不符。

（2）又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屬於免除行為人罪責之

     法規性質，性質上具有犯罪構成要件之功能，依照刑法第2

     條所揭示之罪刑法定原則，就犯罪之構成要件或除罪之要

     件，不得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規範之或加以解釋，而需以法

     律定之。故授權之行政命令不得任意規定具有構成要件性

     質之規範。再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16號解釋認為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載有明文。各機關

     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

     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

     解，並不受其拘束，本院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

     旨；司法行政機關所發司法行政上之命令，如涉及審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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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法律見解，僅供法官參考，法官於審判案件時，亦不受

     其拘束。」因此，綜合立法者正視原住民文化之差異性與

     獨特性，及其迭次修法以展現國家對原住民文化傳統之尊

     重與包容，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所謂「原

     住民製造、運輸或持有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自製獵槍」，

     自應解釋為「原住民本於其文化傳統所形成之特殊習慣，

     專為其於生活中從事狩獵、祭典等活動使用，而以傳統方

     式所製造、運輸或持有之自製簡易獵槍」，故原住民本於

     其文化傳統所形成之特殊習慣，專為其於生活中所從事之

     狩獵活動為目的，而以傳統方法製造或持有簡易獵槍，即

     應有前揭規定之適用，不以專恃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

     活主要內容者為限，始與立法本旨相契合。

（3）查本案扣案之土造長槍經臺東縣警察局以打擊由槍管後端

     裝填之工業用彈（俗稱席格丁）底火藥，引爆其彈內火藥

     為發射動力，認為不符合原住民自製獵槍之標準，有臺東

     縣警察局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1份附卷可稽（警卷第22頁）

     ；而經檢察官送請鑑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亦覆稱

     ：送鑑長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認係土造

     長槍，由具擊發機構之木質槍身及土造槍管組合而成，擊

     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0.27吋打釘槍用之空包彈（作為發

     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認具殺傷力（偵查卷第19

     頁）。且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均陳稱使用扣案槍枝必須由

     前方槍口裝填擊發物，再塞滿衛生紙，用通條擠壓塞緊，

     將席格丁放入槍管尾部裝填後，作為底火，然後擊發（偵

     查卷第12頁、警卷第5頁），尚有扣案之照片為證（警卷第

     13頁以下）。足證本案扣案土造長槍係有使用喜得釘（或

     稱席格丁）為發射動能。

（4）次查本案查扣槍枝所用於擊發動能之席格丁，是一種工業

     用的底火，類似所謂的空包彈，含有彈殼及底火、火藥，

     既非管制之火藥，甚且係尋常使用之家庭五金器材之一。

     而席格丁與原住民所使用傳統火藥之差異，在於自製獵槍

     使用席格丁也可以擊發適用的子彈，這與原住民傳統的獵

     槍不一樣、席格丁是空包彈，如果空包彈再加上彈頭，就

     變成可以擊發適用的子彈，亦即席格丁僅僅作為擊發槍枝

     之動能來源而已，而由於缺乏製造適合尺寸彈頭之高度技

     術，縱使以席格丁作為動力來源，其與傳統火藥之差異性

     僅在席格丁有彈殼，可以將爆炸後之動能控制在一定空間

     內，安全性較高，但由於缺乏彈頭，仍然無法達到一般制

     式槍枝擊發子彈之殺傷力。自難僅以原住民改用安全性較

     高之席格丁作為發射動能，即謂槍枝已非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20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製獵槍。至於以席格丁作為

     發射動能，必須從槍管後方裝填的，與傳統的原住民自製

     獵槍結構不同，傳統原住民的槍是屬於前膛槍，若裝席格

     丁的話，就是後膛槍。然而前膛槍、後膛槍僅僅係擊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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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之方式不同，本案槍枝既然僅以尋常市面所能購買之席

     格丁作為動能，復因缺乏製造合適尺寸之彈頭，自不得率

     行認定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之自製獵槍

     。

（5）且查本件扣案土造長槍之外型簡單、結構簡略、材質粗糙

     ，有照片附卷可稽，堪認屬簡易自製槍枝無誤，又被告自

     陳該槍枝係用來打獵使用，復查無其所言不實之證據，堪

     認被告乃原住民且持有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應不

     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至於扣案槍

     枝固使用工業用底火，惟依證人陳逸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傳統自制獵槍是由槍口填充火藥較不安定，填裝黑色火

     藥也較不安全，使用喜得釘火力較大，且較安全，與傳統

     火藥一樣都是擊發後要重新填裝等語可知，使用工業用底

     火乃考量其安全及有效性，且對該槍枝之自製簡易性質並

     無明顯改變；若仍執著於原住民須使用較不安全性之黑色

     火藥，才不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

     無非係要求原住民冒生命危險以不安全槍枝實施狩獵，顯

     與上開尊重原住民文化傳統之立法意旨有違。

六、綜據上述，被告持有上開可發射金屬具有殺傷力之原住民自

    製土造獵槍，既係基於其原住民特有生活傳統所形成之狩獵

    文化習慣，而供作生活工具之用，雖未經依法申請許可，然

    究屬違反行政規定之範疇，而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

    條第1項所明定不罰之行為，原審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2    月    25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謝志揚

                              法  官  林慶煙

                              法  官  賴淳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被告柯忠發部分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

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

上訴。其餘部分均得上訴。

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

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吳璧娟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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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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